學生服裝儀容暨禮節規範
壹、依據：1.91年10月7日北市教二字第09137592900號函辦理。
          2.94年8月17日北市教中字第09435890300號函辦理。
貳、目的：為維護校譽，保持常態之穿著，並表現良好之禮 

          節及生活習慣，樹立優良「有品建中人」形象。

參、實施對象：本校全體同學。
肆、實施規定：
一、服裝穿著規定：
（一）換季時間：

    1.短袖：五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。

    2.長袖：十一月一至翌年四月三十日。

    3.夾克：十二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。

    若有需要，個人得以彈性調整。

（二）校服：

夏季為短袖卡其上衣、長褲；冬季為長袖卡其上衣、長褲，以合身舒適為原則。衣釦按規定扣好，上衣應紮進長褲內，上衣應繡學號、 姓名、班別、年級槓，褲腰帶為制式卡其色（皮帶頭為制式）。若天氣太熱，校內得著「有袖」 之運動服或班服等T恤（學校運動服需繡名字），不得穿背心、打赤膊。

（三）夾克：
冬季夾克應繡學號、姓名、班別、年級槓，夾克內之上衣仍應紮進長褲內，以維學生形象。遇寒流氣溫達攝氏12度以下時，得於「校服外套」之外添加非制式校服。
（四）鞋子以皮鞋或布鞋為主，款式不作規定，一、二年級全面禁止穿著涼鞋及拖鞋，三年級於每日放學後（下午五點）留校夜自習時，得換穿拖鞋，惟僅限於「教室內」。
（五）進入各辦公室應著整齊制服或運動服。
（六）體育課時，一律穿著學校運動服。
（七）每日到校、週會、朝會一律穿著校服。

（八）假日來學校看書、運動，服裝以輕便為主，不得校服與便服混著，亦不得穿拖鞋，以免影響觀瞻。

（九）上學應背學校制式書包，若書籍過多可另攜背包。
二、儀容規定：
（一）頭髮：學生髮式應以整潔、簡單、樸素、富朝氣，便於梳洗且適合學生身分為原則。

（二）指甲：指甲應保持適短為原則，依規定不可蓄留長指甲或塗指甲油。

（三）學生在校不可穿戴耳環、鼻環……等飾物，以維持學生清新形象。
三、禮節規定：
（一）上、下課時：維持應有禮節，遵守教室秩序。
（二）洽公時，至各辦公室應先說明事由，注意言談舉止及禮節。
（三）遇見師長時：應親切向師長點頭或敬禮問好。
（四）日常生活：注意言談舉止風度，不口出穢言。

（五）兩性相處時，應互相尊重，不可輕浮。

（六）乘坐交通工具時，應按規定排隊、不大聲喧嘩、禮讓老弱婦孺，以建立「建中人」良好形象。

伍、本規範奉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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